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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莱亚智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关于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意见的 

专项说明公告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非上市公司公众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证

监会令第 85 号）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等有关规

定，广东莱亚智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）董事会就赣州

联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对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非

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(赣联会师审字 2023 第 23067 号)及专项说明

(赣联会师专审字【2023】第 23014 号)，所涉及事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 

一、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的内容 

1.截止审计报告日，我们未能获取莱亚光电与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的银行询证函回函，该银行涉及借款期末余额 64.747 万元。

我们无法就上述银行账户借款余额是否存在资金受限、融资、担保等事

项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

调整以及对相关事项在附注中进行补充披露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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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应收账款 

如莱亚光电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第六条部分第 2 点列示，截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莱亚光电账面应收账款金额为 720.56 元，占该

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资产总额的 46%。由于莱亚公司未能提供

应收账款相关的完整函证信息，致我们无法达到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

审计准则第 1231 号-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》和《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 号--审计证据》的规定使用函证程序，

以获取相关、可靠的审计证据。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程序以获取充分适

当的审计证据。 

3.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务报表附注第二部分第 2

点所述，本期净利润亏损 648.35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

损 640.61 万元，已连续 4 年亏损，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累计亏损金

额 1,930.61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（或股东权益）为-713.68

万元，已出现资不抵债情况。这些事情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莱

亚光电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不确定性。虽然莱亚光电已在财务

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，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

的审计证据判断莱亚光电的持续经营能力。 

二、出具非标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

非无保留意见》第七条：“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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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：（一）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，得出财务

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；（二）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。”以及第八条：当存在

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（一)在获取充分、适

当的审计证据后，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

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;(二)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(如存在)对财务报

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”的规定，我们因此对莱亚

光电 2022 年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将采取的措施 

董事会认可 2022 年年度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形，针对公司持

续亏损的问题，公司已经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以下措施： 

1.继续拓展业务，在专注灯管、筒灯、球泡生产与销售的基础上。

一方面与行业优秀企业、龙头企业、标杆企业洽谈，展开合作，利用公

司自动化生产线的优势，接受 T8LED 灯管、筒灯、球泡等产品的委托加

工生产；另一方面招募专业营销人才，全力主推 T8LED 灯管和筒灯、球

泡业务，进一步扩大国外市场，加大国内市场开发力度，增强企业的获

利能力。 

2.一方面，继续加大健康照明产品的推广力度，特别是 LED 教育照

明产品（教室灯、黑板灯、护眼台灯）的推广，增强企业产品的盈利能

力。另一方面，研发智能产品，现已推出了智能雷达灯管的市场推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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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准则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消除

该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，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4.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将以此为契机，督促公司进一步提升、完善

内部控制体系，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司公众监督管理办法》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等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合同评审、

项目进度管控、项目验收办理等风险管控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

平，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莱亚智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4月 27 日 

 


